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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：

1.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

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》。

1.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。

1.3 建设工程批准文件。

第二条 本合同设计项目的内容：

第三条 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：

第四条 设计人应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：

第五条 合同费用及支付条款

5.2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发包人：郏县水利工程调度运行中心

设计人：平顶山市水利勘测设计院

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郏县水利工程调度运行中心梁庄、天地庙、大

张庄水闸安全鉴定项目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发包人委托设计人完成梁庄、天地庙、大张庄水闸安全鉴定工作。

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设计人提交梁庄、天地庙、大张庄

水闸基本资料。

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设计人向发包人提交郏县水利工程调度运行

中心梁庄、天地庙、大张庄水闸安全鉴定项目纸质版5套。

5.1 本合同费用为人民币: (大写)肆拾玖万元整(¥490000.00元)。

(1)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，预付合同总额的30%，即人民币：壹

拾肆万柒仟元整(小写: ¥147000.00元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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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项目成果审查通过后，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剩余70%的费

第六条 双方责任

6.1 发包人责任：

6.1.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

提交资料及文件，并对其完整性、正确性及时限负责，发包人不得要求设

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。

6.1.2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、规模、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，

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，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需返工时，双方除需另行

协商签订补充协议(或另订合同)、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，发包人应按设

计人所耗工作量向设计人增付设计费。

6.1.3发包人应保护设计人的投标书、设计方案、文件、资料图纸、

数据、计算软件和专利技术。未经设计人同意，发包人对设计人交付的设

计资料及文件不得擅自修改、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，

如发生以上情况，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，设计人有权向发包人提出索赔。

6.2 设计人责任：

6.2.1 设计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及发包人提出的设计要

用，即人民币：叁拾肆万叁仟元整(小写：¥343000.00元)。

求，进行工程设计，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，并

对其负责。

6.2.2设计人按本合同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、进度及份数向发

包人交付资料及文件。

6.2.3设计人按规定参加有关的设计审查，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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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，负责向发包人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

交底、处理有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工验收。

6.3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

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权威部门的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

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

任。

第七条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

任何一方可向发包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
第八条 其他约定

8.1 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发包人叁份，设计人叁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。

8.2本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有关协议及双方

认可的来往电报、传真、会议纪要等，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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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包人： (公章)

住所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

或 或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 电话: 0375-2336005

纳税人识别号： 纳税人识别号:91410402416847053D

开户银行：

设计人： (公章)

住所地址：建设路西段270号

开户银行：建行平顶山分行湛南支行

账号： 账号: 41001551614050002012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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